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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/29. 老龄问题

大会，

重申其 1984 年 11 月 23 日第 39/25 号决议，其

中确认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老龄问题，认识到有必要

应各国当局的要求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，协助其执行

政策和方案的努力，

核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5 年 5 月 29 日第

1985/28 号决议，其中促请各国政府、政府间组织和

非政府组织继续加强努力以执行《老龄问题国际行动

计划冲的原则和目标，＠并请秘书长每年将联合国老龄

问题信托基金＠列为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进行

认捐的方案之一，

强调举行区域会议审议如何执行《行动计划》的建

议的重要性，例如 1984 年 12 月在达喀尔举行的非洲

区域老龄问题会议便表明这一点，

又强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间召开讨论会和会议

以交流老龄问题方面的资料、知识和经验的积极成

果，

确认老年人人数和比例的显著增加产生了严重的

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，日益需要在各个层次进行研究

和训练，

回顺国际人口会议的建议，＠其中特别注意到各

种迫切而日益显著的老龄问题，

赞赏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作出努力，设立

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工作组，贯彻大会关于国际人

口会议的 1984 年 12 月 18 日第 39/228 号决议的执

行，

赞赏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1 平等、发展与

＠参看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伟， 1982 什 7 月 26 日至 8

月 6 日，维也纳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 C. 82. I. 16) 
第六章， A节。

＠前为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信托基金。

＠参看《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的报告， 1984 年 8 月 6 日至

14 日，墨西哥城》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： C. 84. XIII. 8 
和更正），第一章。

和平成就世界会议对老年妇女问题的注意和将此一问

题列入《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》＠之中，

强调联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金应各国要求协助拟

订和执行关于老龄问题的政策和方案的重要性，

关切地注意到信托基金的资源同所收到要求协助

的数字差距很大，

!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题的报

告冷

2 吁请各国政府确保按照其本国文化和传统，

在其国家发展计划中考虑到老龄问题，

3. 鼓励各国政府考虑召开区域和分区域会议，

讨论«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＂的建议对它们的特殊需

要和情况是否适用；

1. 请秘书长继续促进资料和经验交流，以期促

成老龄问题有所进展，鼓励采取措施以应付老龄问题

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，并满足老年人的需要，

5. 请秘书长确保贯彻大会关于国际人口会议的

第 39/228 号决议的执行的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

作中对老龄问题给予充分的考虑，

6. 请秘书长在执行老龄问题方案时特别注意老

年妇女的问题；

7. 请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对造福老年妇女的项

目给予充分的考虑；

8. 请秘书长对非洲老龄问题会议提出的协助成

立一个非洲老年学协会的要求作出积极响应，

9. 促请秘书长立即采取紧急步骤，增进联合国

老龄问题信托基金，使它能够有效地应发展中国家的

要求提供援助，

lO. 促请秘书长在技术合作方案经费许可范围

内，把对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咨询服务列入

技术合作方案；

＠参看《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1 平等、发展与和平

成就世界会议的报告， 1985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，内罗毕）（联

合国出版物，出售品编号, C.85.IV.10), 第一章， A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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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请各国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继续和尽可能

增加它们对联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金的捐款，并吁请

尚未如此作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考虑对信托基金

捐款；

12. 请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考虑同联合国老龄

问题信托基金合作，向信托基金收到的属于其职权范

围的项目提供协助；

13.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关千

本决议所载建议的执行进度报告；

14. 决定将题为“老龄问题”的项目列入其第四

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5 年 11 月 29 日

第 96 次全休会议

43/30. 《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讨的执行

情况

大会，

固顺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/52 号决议，其

中决定于 1982 年举行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，以提

供一个论坛来推行一项国际行动纲领，保证老年人得

到经济和社会保障，并保证老年人有机会对本国的发

展作出贡献，

又回瞩其 1982 年 12 月 3 日第 37/51 号决议，其

中赞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

《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》,@

重申《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）的序言部分严肃确

认生活素质与长寿同等重要，因此应尽可能让老年人

能在家庭和社会享受到成就、健康、安定和满足的生

活，并把老年人视为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成员，

充分意识剽关于老龄问题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是

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和责任，并认识到促进老年人的

活动、安全和福利应是整体的、协调一致的发展工作

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，

对秘书长关于（行动计划＞的执行情况的初次审查

和评价报告急指出的以下情况褒示关切： 1985 年全

世界的老年人中，有 55. 4％居住在发展中地区，预

期到 2025 年， 70％以上的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居

住在发展中国家，而在应付此一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

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方面，发展中国家是最没有

准备的，

深信任何社会都应视老年人为各个层次发展过程

中的重要的、必要的一分子，

并深信延长寿命是人类的一项成就，是进步的象

征，而且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担，因为他们

累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可以对社会作出宝贵的贡献，

注意到 1985 年是大会有机会审查 1982 年所通过

的«行动计划＂的执行进展的第一年，

关切地注意到尽管秘书长屡次呼吁增加捐款，但

是截至 1984 年 12 月为止的十二个月内，联合国老龄

问题信托基金的认捐款项降至＄ 39, 110, 

又关切地注意到信托基金下一个两年期的支

出预期将从 1984 - 1985 两年期的＄ 450, 000 减至

$150,000, 

对 1986-1987 两年期方案概算计划把经常预算中

拨给杜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老龄问题股的经费

裁减 30％感到震惊，

深切关注老龄问题股缺乏能够有效履行其执行

«行动计划》的任务所需的结构组织、自主权、经费和

必要的人力，

1. 请秘书长邀请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内有关专

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对关于执行《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

划》的方式方法提出意见，特别是关于制订一个执行

«行动计划）的联合国方案的适宜性和可行性的意见，

并根据这些意见编写一份报告，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

会 1986 年第一届常会；

2. 又请秘书长在这份报告中详尽分析自＜行动

计划》开始以来，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、机关和组织

按照《行动计划＂所进行的活动在方案和财政方面的问

题；

令参看 E/198516, 和 Corr. 1 。


